
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管理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学术

活动,特根据《甘肃省医学会章程》和《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管理规定》

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以下简称青年委员会)是

为发现和培养青年人才,由甘肃省医学会设置的内部学术组织,接受甘肃省

医学会专科分会（以下简称专科分会）领导,在其部署下开展学术活动。  

第三条 青年委员会的宗旨是:在专科分会的领导下,推动本专业青年

医务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医学临床、教育、科研和科普工作之间

的协作。促进青年医学工作者健康成长。 

第四条  青年委员会须遵守甘肃省医学会及其专科分会的相关规定，

不另定青年委员会章程，不刻制印章，不单独设立网站，不使用单独的标

识。对外开展活动时，须经专科分会批准并以甘肃省医学会 XX 专科分会青

年委员会的名义进行。  

 

青年委员会的组成 

第五条  青年委员会的青年委员 

1、成为青年委员会的青年委员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1) 为甘肃省医学会会员； 

2) 从事本学科专业技术工作，具有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 热心学会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联系和

团结本学科科技工作者； 

4) 身体健康,能坚持日常工作； 

5) 年龄在 45 岁以下。 

2、青年委员的产生程序 

青年委员会成立或换届时,由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常务委员推荐青

年委员候选人（如有特别优秀本专业高年资主治医师，可由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提名推荐为青年委员会候补委员，候补委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待取得副高级职称后，可转为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人数不超过青委会

人数的 15%，候补委员需经专科分会常委会审议通过）。候选人须在填写完

毕申请表格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后,报甘肃省医学会办公室,由省医学会办

公室会同专科分会常委会确定青年委员名单。青年委员由甘肃省医学会统

一颁发证书。 

3、青年委员累计 3次不参加青年委员会或专科分会组织的学术会议、

工作会议等活动,视为自动退出,由专科分会上报甘肃省医学会批准后生

效。 

4、青年委员会的青年委员由 11-31 人组成。  

第六条  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  

1、青年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委员 2-4 人。 

2、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所在专科分会主任委员兼任。青年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应为本届青年委员会委员。 



 

 

3、本届青年委员会委员产生后,由专科分会确定本届青年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的职数及候选人,经过民主选举,确定副主任委员人选并报甘肃省医

学会办公室备案。 

4、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由甘肃省医学会统一颁发证书。 

第七条  青年委员会每届三年。青年委员会换届调整工作,一般应在专

科分会换届改选半年内完成。 

第八条  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责是： 

1、组织、主持召开青年委员会全体会议。 

2、会前拟定会议议程草案和相关文件,供青年委员会委员讨论和审议。 

3、督促形成会议纪要,并上报专科分会常委会和抄报甘肃省医学会。 

4、在专科分会的领导下,制定青年委员会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5、完成本专科分会布置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青年委员会青年委员的权利和义务 

1、遵守学会章程和条例,执行专科分会和青年委员会决议,维护甘肃省

医学会、专科分会和青年委员会的声誉和权益。 

2、关心青年委员会工作,按规定参加专科分会和青年委员会组织的工

作会议和活动,完成专科分会和青年委员会委托的工作。 

3、对青年委员会、专科分会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和进行监督。 

 

青年委员会的活动 

第十条  青年委员会应根据自身特点,在专科分会的领导下,组织开展

学术活动,如专题学术研讨会等。组织青年委员参加本专科学术年会。在专



 

 

科分会统一部署下,组织青年委员参加全国学术会议,加强与全国同行的交

流与合作。 

第十一条  青年委员会的年度学术活动计划,须经专科分会审议通过

后,上报甘肃省医学会,列入学会年度计划后方可实施。在学术活动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会议纪要并上报专科分会和抄报甘肃省医学会办公室。

未经批准,青年委员会不得擅自组织学术活动。青年委员会学术活动须遵照

《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学术会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青年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委会。会议内容包括：按

照专科分会的要求和部署,制定年度工作计划,检查和评估工作完成情况,

讨论青年委员会委员提出的议案等。青年委员会全体会议如需作出决议,须

有三分之二青年委员到会,并有出席者半数以上同意方能生效。青年委员不

能到会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参会或行使表决权。 

第十三条  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须在青年委员会全委会结束后 10 个

工作日内签发会议纪要,并上报专科分会和抄报甘肃省医学会办公室。并在

年底按照向专科分会汇报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工作计划，经专科分会审议

通过的年度工作总结和下年度工作计划抄报甘肃省医学会办公室。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规定于2023年 7月 6日经甘肃省医学会八届四次常务理

事会审议通过，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9 年 3 月 27 日甘肃省医学会发布

的《甘肃省医学会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会管理办法》即行废止。 

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甘肃省医学会。 


